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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1）

辰罡科技有限公司 *

abc Multiactive Limited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
abc Multiactive Limited（辰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共
同及個別對本公告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
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或當中所載之內容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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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abc Multiactive Limited（辰罡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呈
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其比較數字。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益分別為
9,090,000港元及16,12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分別為2,144,000港元及4,64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溢利淨額分別為362,000港元及1,42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虧損淨額分別約為2,627,000港元及4,233,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每股基本盈利
分別為0.12港仙及0.47港仙（截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每
股基本虧損分別為0.87港仙及1.4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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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9,090 2,144 16,125 4,643

銷售成本 (3,498) (381) (5,003) (854)

毛利 5,592 1,763 11,122 3,789

軟件研究及開發與營運開支 (744) (767) (1,496) (1,27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815) (375) (1,698) (567)

行政開支 (2,543) (2,390) (4,280) (4,478)

未變現匯兌（虧損）╱收益 (9) 7 (16) 10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5 1,481 (1,762) 3,632 (2,523)

融資成本 6 (1,256) (981) (2,483) (1,9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225 (2,743) 1,149 (4,463)

所得稅抵免 7 137 116 273 230

期內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362 (2,627) 1,422 (4,2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362 (2,627) 1,422 (4,23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0.12 (0.87) 0.4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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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1 235
使用權資產 1,215 3,349
無形資產 593 –
商譽 1,100 –

3,119 3,584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098 2,953
一間關連公司欠負之金額 – 215
合約成本 543 94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49 4,429
可收回稅項 22 –

12,912 8,539

總資產 16,031 12,12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2,464 42,464
儲備 11 (66,246) (67,6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782) (25,20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承付票 12 9,234 8,464
可換股債券 13 19,613 17,957
租賃負債 23 1,247
遞延稅項負債 14 1,209 1,482

30,079 2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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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5,510 3,538
合約負債 16 2,760 2,088
租賃負債 1,215 2,320
欠負一間關連公司之金額 17 249 231

9,734 8,177

總負債 39,813 37,327

總權益及負債 16,031 12,123

流動資產淨額 3,178 3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297 3,946

負債淨額 (23,782) (2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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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256 (2,590)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1,436) (62)

融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淨額 (1,180) (2,65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429 4,685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249 2,03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249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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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特別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累計虧損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238,595) (22,217)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 (4,233) (4,233)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242,828) (26,45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241,582) (25,204)
本期間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422 1,422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42,464 113,656 37,600 10,828 11,830 (240,160) (2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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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會計準則而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GEM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賬目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
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中所採納者一致，惟於下文附註2所披露採納若干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2.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系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於二零二
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乃首次就本年度財務報表採納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於若干情況下會引致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政
策及新增披露內容之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會計政策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之相關租金減免3

1 於業務合併及資產收購之收購日期為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
期間開始或之後生效。

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本
集團現正評估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會否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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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及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電腦軟件特許權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提供
保養服務；銷售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以及海外按揭貸款諮詢服務。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收益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電腦軟件 

特許權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4,820 460 9,681 1,711

提供保養服務 985 1,155 1,977 2,313

銷售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 1,703 125 2,611 153

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 1,541 356 1,811 418

提供海外按揭貸款諮詢服務 41 48 45 48

9,090 2,144 16,125 4,643

收益確認之時間安排
於單一時間點 1,744 173 2,656 201

於一段時間 7,346 1,971 13,469 4,442

9,090 2,144 16,125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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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三個業務分部，即金融解決方案（「金融解決方案」）、金融科技資源（「金融科技
資源」）及海外物業按揭諮詢服務（「諮詢服務」）。

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檢討各營運、產品和服務之性質。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指提供產品及服
務所經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部之策略業務單位。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須報告分部提供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金融解決方案 金融科技資源 諮詢服務 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4,269 4,177 1,811 418 45 48 16,125 4,643

分部業績 7,854 1,855 93 138 (19) (48) 7,928 1,945

匯兌（虧損）╱收益 (16) 10

中央行政成本 (3,152) (4,478)

收購相關開支 (1,128) –

融資成本 (2,483) (1,940)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49 (4,463)

所得稅抵免 273 230

期內溢利╱（虧損） 1,422 (4,233)

上文所報告之收益代表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期內並無分部之間的銷售（二零二零年：無）。

分部業績代表在未分配匯兌（虧損）╱收益、中央行政成本、收購相關開支、融資成本及所
得稅抵免前，各分部的溢利╱（虧損）。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作出資源分配及分部
表現評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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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金融解決方案 金融科技資源 諮詢服務 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1,501 3,843 3,524 58 72 7 15,097 3,908

未分配資產 934 1,961

綜合總資產 16,031 5,869

分部負債 7,311 5,542 1,311 236 13 142 8,635 5,920

未分配負債 31,178 26,399

綜合總負債 39,813 32,319

就監察分部表現以及在分部之間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以下基準而
監察各個須報告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所有資產均分配予須報告分部，惟未分配企業資產除外（主要是投資控股公司所用的現金
及現金等值物，以及投資控股公司預先支付的預付款項）。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須報告分部，惟未分配企業負債除外（主要是可換股債券、遞延稅項負債、
承付票、投資控股公司所承擔的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其他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金融解決方案 金融科技資源 諮詢服務 總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4 112 – – 1 – 45 11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97 13 – – – – 597 13
資本開支 21 56 – – – 6 21 62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收益來自香港，且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兩(2)名客戶向本集團之收益貢獻10%或以上（二
零二零年：兩 (2)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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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乃於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後得出：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 47 45 11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99 7 597 13

有關短期租賃之開支 – 645 – 1,290

董事酬金 15 15 30 3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津貼 3,086 2,029 5,258 3,833

－退休福利成本 128 82 212 158

銷售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成本 1,630 99 2,500 104

與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有關 

的開支 477 – 1,128 –

未變現匯兌（虧損）╱收益 9 (7) 16 (10)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承付票之推算利息開支（附註12） 398 278 770 542

可換股債券之推算利息開支 

（附註13） 832 701 1,656 1,395

租賃負債之利息 26 2 57 3

1,256 981 2,483 1,940

7.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期內抵免（附註14） 137 116 273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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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
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稅率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生效，
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稅率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將按8.25%之稅率就溢利首2,000,000

港元繳納稅項，並將按16.5%之稅率繳納2,000,000港元以上溢利之稅項。不符合利得稅稅率
兩級制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繳稅。利得稅稅率兩級制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適用於本集團。

由於本集團有自過往期間轉結的估計稅項虧損可供抵銷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
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為數約70,102,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
三十一日：約75,446,000港元）的未經審核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以抵銷產生虧損之公司之
未來應課稅溢利。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
內未經審核純利分別約362,000港元及1,42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及六個月：未經審核虧損淨額分別約2,627,000港元及4,233,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301,108,062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及六個月：301,108,062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可換股債券（「可換
股債券」）及可換股優先股（「可換股優先股」）之轉換價高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平均市價，故計
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並無假設可換股債券及可換股優先股獲行使。截至二零二一年及
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
損）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 7,074 1,79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4 1,161

9,098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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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074 1,799

減：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 – (7)

7,074 1,792

本集團設有既定之信貸政策，以評核各交易對手之信貸質素。本集團亦密切注視收款情況，
以將該等貿易應收款項之相關信貸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是依據產
品交付及用戶之接納而定。本集團給予其客戶的信貸期介乎0至30日。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028 1,600

31至60日 1,501 –

61至90日 96 82

超過90日 1,449 117

7,074 1,799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1至60日 1,501 –

61至90日 96 82

超過90日 1,449 117

3,046 199

就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而言，雖然本集團並無就此持有抵押品，惟本集團已評
估有關人士之信譽、付款記錄及報告日後之主要付款，並認為仍然可收回有關金額而毋須
計提超出呆賬撥備之進一步信貸撥備。本集團致力於對尚未償還之貿易應收款項保持嚴密
控制。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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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儲備

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去年同期之未經審核儲備金額及其變動已於財務報表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內呈列。

12. 承付票

(i)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以Active Investments Capital Limited（「Active 

Investments」，為一間由本公司行政總裁全資擁有之關連公司）為受益人發行本金額
5,000,000港元並以港元計值之承付票，以提供足夠營運資金配合本集團之發展計劃及
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有關本金不計息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期。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金額5,000,000港元之承付票已被取消而本公司以
Active Investments為受益人發行本金額8,000,000港元並以港元計值之新承付票，以持
續提供足夠營運資金配合本集團的發展計劃及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有關本金不計
息並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到期。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Active Investments簽訂有關8,000,000港元承
付票之延展協議，對條款進行修改，將到期日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延長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一日。

(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以Active Investments為受益人發行本金額
3,000,000港元並以港元計值之另一份新承付票，以提供足夠營運資金配合本集團之發
展計劃及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有關本金不計息並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到期。

獨立估值師已對兩份未償還承付票進行估值。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兩份承付票之
總金額約為8,46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兩份承付票之總金額約為9,234,000

港元。

承付票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之承付票 9,234 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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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完成向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MIL」）發
行本金總額約為29,7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以結算承付票。可換股債券為零利率，並附帶
由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間以每股股份0.17港元將本
金金額轉換為普通股之權利。

可換股債券包含兩部分：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權益部分於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可換股債券
儲備」項下的權益呈列。於初始確認時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年利率17.99%。獨立估值師已
對可換股債券進行估值。

持有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期間均並無將可換股債券換股。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未經審核負債部分之變動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17,957

推算利息開支（附註6） 1,656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 19,613

14. 遞延稅項負債

期內未經審核遞延稅項負債之變動如下：

可換股債券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 1,482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進賬（附註7） (273)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1,209

遞延所得稅資產乃就承前結轉之稅項虧損予以確認，惟以通過日後可能出現之應課稅溢利
變現相關稅項利益為限。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由於未來溢利來源不可預測，本集
團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資產（二零二零年：無）。於二零二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約70,102,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三十一日：約75,446,000港元）之未經審核稅
項虧損可無限期承前結轉，以抵銷產生虧損之公司日後之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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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費用 4,573 3,020

其他應付款項 937 518

5,510 3,538

16. 合約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保養服務費 951 1,400

電腦軟件合約及特許權租賃費 1,584 688

金融科技資源服務費 225 –

2,760 2,088

17. 欠負一間關連公司之金額

該金額主要為應付購買軟件商品、專利權費及代本集團已付之開支。欠負一間關連公司之
金額的結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年度
均為免息、無抵押及須應要求償還。

1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abc Fintech Recruiters Limited（「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與該等賣方訂立收購協議（「收購事項」），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該等賣方有條件
同意出售創智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智」）的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為4,200,000港元，其中
2,600,000港元以現金結算，代價餘額1,600,000港元（「或然代價」）被視為獲利能力金額，
並須於收購事項完成日期後18個月內按累計毛利成績結算。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完成。

創智是一家資訊科技承辦商配置公司，擁有為金融服務、資訊科技行業及大學等客戶提供
卓越的資訊科技專才之悠久往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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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購事項完成日期（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創智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如下：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千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02

可收回稅項 2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4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9)

合約負債 (170)

1,558

收購事項之總代價及商譽： 千港元

現金代價 2,600

應付或然代價（附註 (i)） 500

賣方已付資產淨值之差額（附註 (ii)） (442)

總代價 2,658

減：所收購資產淨值之公平值 (1,558)

商譽 1,100

收購事項之現金流出淨額： 千港元

已付現金代價 2,158

減：所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43)

1,415

附註：

(i)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乃參考獨立估值師進行之估值釐定。

(ii) 根據收購協議，倘參考完成賬目計算之創智之資產淨值（「資產淨值」）低於2,000,000

港元，該等賣方須於釐定資產淨值後14日內以現金按一元對一元基準向本集團支付有
關差額。

收購創智產生之商譽約為1,100,000港元，乃歸因於創智在金融科技資源業務領域之預期協
同效應、收入增長及未來發展。

自收購事項日期以來，創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月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
1,266,000港元及未經審核虧損淨額約176,000港元。虧損乃主要由於完成收購事項產生一次
性非經常性專業及審核服務開支所致。

於完成收購事項後，約1,128,000港元之收購相關成本已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綜合損益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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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內」）錄得約9,090,000港元之未
經審核收益，與上年度同期約2,144,000港元相比增加324%。於未經審核收益總額
中，(i)約4,820,000港元或53%來自電腦軟件特許權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租賃及提
供相關服務；(ii)約985,000港元或11%來自保養服務；(iii)約1,703,000港元或19%來
自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銷售；(iv)約1,541,000港元或17%來自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其
中創智於收購後產生收益約1,266,000港元）；及 (v)約41,000港元來自海外按揭貸款
諮詢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純利約為362,000港元，當中約1,256,000港元為可換股債券及承付票之推算利息開
支以及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而上年度同期於扣除約981,000港元的推算利息後，
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虧損淨額約2,627,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繼續於營運方面實施嚴格的開支措施以實行審慎的成本控制。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經營開支約為4,102,000港元，
與上年度同期約3,532,000港元相比增加16%。有關增加乃由於本集團實施多元化
業務擴張計劃導致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於期內，收購相關開支約477,000港
元已於行政開支內扣除。經剔除與收購創智相關之一次性開支，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行政開支為約2,066,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約
2,390,000港元相比減少14%，乃得益於營運效率提高及辦公室租金減少。截至二零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收購創智所產生的收購相關開支總額約為1,128,000

港元。

期內，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開支約為597,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開支約為
45,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約54,000港元相比保持穩定。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作出
撥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3,214,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約2,111,000港元相比增加52%。有關增加乃主要
由於銷售及市場推廣部門的員工人數增加，以及於收購創智後大部分新增員工為
借調員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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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實行一套審慎之庫務政策，以確保本集團之資產毋須受不必要之風險所影響，
而目前亦不允許進行任何現金及其他短期銀行存款以外之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應付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可換股債券、欠負一間關連公司之金額及欠負一間關連公司
之承付票之須予償還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49 231

一至兩年內 28,847 8,464

三至五年內 – 17,957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29,096 26,652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欠負本公司關連公司Maximizer Services Inc.

（「MSI」）之未償還金額約為39,000加元（約249,000港元）。欠負MSI之金額主要為
應付購買軟件商品、專利權費及代本集團已付之開支，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
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金額為8,000,000港元及3,000,000港元之貸
款，乃由Active Investments Capital Limited（「Active Investments」）（一間由本公司
行政總裁全資擁有之關連公司）提供，有關貸款乃無抵押、不計息並將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一日到期。獨立估值師已對兩份未償還承付票進行估值。於二零二一年五
月三十一日，兩份承付票之總金額約為9,234,000港元。（附註12）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的賬面值約為19,613,000港元，
已計入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非流動負債。（附註13）

本集團將其資本負債比率以借貸及長期債項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列示。於二零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27（二零二零年：0.89）。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其資產作任何按揭或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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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之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或加元計值。本集團之政策為容許各營運
實體於有需要時借入當地貨幣以將貨幣風險降至最低。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以貨幣借貸及其他對沖工具作對沖之任
何外幣投資。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乃以港元及加元計值。本集團之核心業務交易主要以港
元計值，由於本集團認為其外匯風險甚微，故並無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匯
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

除本公告附註18所披露有關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之收購創智外，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持有任何其他重大投資。

主要事件

除本公告附註18所披露有關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之收購創智外，本集
團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並無其他重大資本承擔，亦無參與重大投資或購入
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僱員及酬金政策

董事相信，其僱員之質素乃維持本集團之增長及提高其盈利能力之最重要因素。
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乃經參考個別員工之表現、工作經驗及市場上之現行薪金水平
而定。除基本薪金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計劃。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僱用38名員工（二零二零年：於香港僱用24名員工）。
回顧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員工成本總額約為3,214,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10名僱員已屆僱傭條例（「該條例」）規定之服務年期，
因此有資格在本集團終止僱用時收取長期服務金。本集團只有在有關之終止僱用
符合該條例規定之情況下才需支付長期服務金。該款項之估計未經審核最高款額
約為3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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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計劃

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本集團為所有根據香港僱傭條例受僱之僱員參與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乃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向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登記。強積金計劃之資產存放於獨
立受託人控制之基金，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生
效之強積金計劃之經修訂規則，本集團及其僱員須各自按僱員相關收入之5%向強
積金計劃供款，惟每月之相關收入上限為30,000港元。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之退休福利計劃成本乃指本集團就退休計劃基
金之應付供款額，並於產生時支銷。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之未經審核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為12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82,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沒收供款可供減少未來之應付供款。計劃之供款一經撥出，即歸僱員
所有。

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收益約為9,090,000港元，與上年
度同期約2,144,000港元相比增加324%。於未經審核收益總額中，約5,805,000港元
來自銷售自行開發軟件，約1,582,000港元來自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及海外按揭貸款
諮詢服務，約1,703,000港元來自轉售電腦硬件及第三方產品。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未退，市場仍在不明朗因素籠罩之下。營商環境依然
充滿挑戰。隨著疫苗計劃的推出，香港經濟有望於二零二一年逐步復甦。因此，本
集團對監管科技及資訊科技相關服務的前景抱持樂觀態度。

本集團的首要任務仍是致力拓展業務，實現業務多元化，從而保持市場競爭力並
達致可持續增長。本集團強化策略計劃，開拓新商機，努力克服艱難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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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解決方案服務

提供OCTOSTP系統及相關服務（「金融解決方案」）仍是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
本集團在改善業務方面持續取得重大進展，包括升級OCTOSTP系統、拓展產品基
礎及客戶群以及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發力拓展「FinReg

創新工具」（「FinReg」）周邊產品線，已完成開發新解決方案FinReg客戶審查系統
及FinReg Check系統，並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成功推出市場。金融行業迅速發展
亦帶動市場日益關注監管合規事務。因此，為把握商機開拓這個前景廣闊的市場，
本集團已投入資源改善及提升FinReg，以自動化方式協助客戶進行與證券交易活
動相關的交易監察及反洗錢監控，從而減輕客戶在監管合規方面的經營負擔。本
集團致力向市場推廣已有名氣的監管科技解決方案FinReg，並已就實施監管科技
解決方案與大量潛在客戶進行緊密磋商，相信假以時日將會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由於將有更多新產品及創新理念面市，本集團致力為其產品及服務加強市場推廣
活動。本集團定期在Facebook上進行直播、與業務夥伴舉辦網上研討會及現場研
討會，並加強其社交媒體平台，為客戶提供本集團最新的產品開發進度資訊，同時
增加與客戶互動的機會。

本集團舉辦多次網上及現場研討會。例如，本集團已註冊為香港監管科技協會會
員，以支持及推動香港監管科技行業發展。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本集團與香港
監管科技協會合作舉辦網上研討會「監管科技如何促進法規遵從應用及創新？」，
分享監管科技解決方案的近期發展及見解。近期，本集團亦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十四日與一名知名 IT解決方案合作夥伴舉辦「當前客戶審查的挑戰：如何透視
客戶數據，提升存儲能力及穩定性」研討會，藉以推廣FinReg客戶審查系統及其周
邊產品，參與者反應熱烈。此類活動提升本集團知名度，有利於拓展客戶群及業務
夥伴關係。

隨著FinReg成功推出市場及透過前述策略性舉措，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獲益於新
產品開發完成以及銷售及營銷工作。於期內，本集團金融解決方案服務在客戶、合
約數量及總合約金額方面實現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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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資源服務

鑑於利用科技提高工作效率已是市場大勢所趨，加上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帶動對
資訊科技專才之需求與日俱增，本集團悉力拓展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市場，主要為
客戶提供資訊科技專才借調及支援服務以及招聘服務。憑藉本集團資訊科技專才
於金融業之專業知識及經驗，本集團近年亦投放資源於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在
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的不懈努力下，本集團表現穩定，並取得持續的客戶收益。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順利與現有客戶續約，並成功與
多名新客戶簽訂新合約。

為進一步增加市場份額及擴大客戶群，本集團收購了創智，此舉可讓本集團建立
更廣泛的客戶群及實現資源共享，進而在收益增長及營運效率方面產生協同效應。
本集團預期金融科技資源服務業務將有所增長。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本集團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分部錄得收益約1,541,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約
356,000港元相比增加約333%。

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各行各業造成不利影響，但亦加速了科技發展步伐，
尤其在遠端工作、雲端解決方案及電訊方面，客戶對資訊科技相關產品及服務的
需求亦隨之增加。本集團受益於此方面之發展，通過滿足客戶對資訊科技基礎設
施及軟件解決方案的需求，創造更多收益。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簽訂多項電腦
硬件及第三方產品銷售合約，當中包括就提供系統伺服器、備份服務及網絡安全
及電子產品等服務與數名新招攬的非金融客戶簽訂的合約。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就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錄得收益約1,703,000港元，較上
年度同期約125,000港元大幅增加。

憑藉本集團及業務夥伴的豐富經驗及智慧，本集團相信與業務夥伴的合作可為雙
方創造協同效應。自二零一九年以來，本集團已與不下十個新業務夥伴合作，推出
多款產品及解決方案。

有關本集團發展及拓展計劃之更多資料載於本公告下文。

前景

提高營運效率及促進收益增長將仍是本集團二零二一年的首要任務。董事預期，
其為開發新產品以及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所作的努力將可帶來得益。



25

憑藉更高效的基礎設施和我們在金融行業的豐富經驗，本集團可以把更多的研發
重點投放在OCTOSTP的改進和升級上，並向市場推出更多新的多元化解決方案。
於二零二零年，FinReg已成功推出市場並深得客戶認許，標誌著集團發展路上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今年，隨著越來越多公司重視監管合規及物色合適的監管科技
解決方案，FinReg將成為香港證券經紀行業中創新監管科技解決方案的磐石。本
集團將繼續緊貼市場趨勢和行業需求，亦將探索新商機，並擴大現有和潛在客戶
為本集團帶來的收益。

此外，基於本集團於採購電腦硬件及解決方案的經驗以及與客戶的現有關係，本
集團有信心能夠將客戶群擴展至經紀行及銀行的其他部門，並且由旗下銷售及業
務產品團隊接洽香港其他金融或非金融機構。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擁有極為
多元化之產品及服務範疇，可藉此維持市場競爭力，亦已準備就緒迎接未來挑戰，
並相信本集團將擁有雄厚實力，在市況好轉時昂然踏上增長之路。

展望未來，創新和先進的技術發展將是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因此，市場對資訊科
技專才的需求依然殷切。本集團相信，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市場的潛力相當可觀。憑
藉本集團資訊科技專才在金融業的知識及經驗，並透過收購擴大營運規模，以提
供資訊科技借調及招聘服務作為強大後盾，本集團已準備就緒，把握未來的增長
趨勢。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補充資料

董事會冀就本集團的擴展計劃向本公司股東補充額外資料。

本集團的擴展計劃

本集團將透過提升產品功能及擴大向客戶提供服務之範疇，更為集中於核心業務
及技術發展。本集團已探索及將深耕每一個業務機會，以保持其競爭力及可持續性。
因此，本集團已實行下列擴展及發展計劃，務求提升業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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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電腦軟件特許權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本集團的旗艦產品OCTOSTP（傳遞買賣盤、信貸控制、交易結算和網上交易）
的主要目的是為香港的經紀行以及本地和國際銀行的證券部門的前台和後台
交易提供先進解決方案。

本集團擬透過(i)升級OCTOSTP系統；(ii)拓展客戶群；(iii)拓展產品基礎；及(iv)

增強媒體推廣平台以擴展此分部。詳情載列如下。

(i) 升級OCTOSTP系統

本集團近年來一直開發額外的增值產品及服務延伸部分。本集團亦自
二零一八年起投放資源發展其核心經紀商結算系統（即OCTOSTP)的新
C#版本。C#版本為OCTOSTP證券後台系統的升級版本，以取代舊Visual 

Basic版本。其亦由本集團核心系統構建，兩者緊密整合，並提供特定增
強功能、更佳技術表現及更穩定。本集團已準備就緒，將進一步推廣其升
級後之系統並吸引新客戶，並將向市場推出OCTOSTP之新C#版本的租
賃計劃。於本年度，本集團致力為OCTOSTP系統簽訂更多銷售合約。

(ii) 拓展客戶群

本集團過往主要集中於向香港證券經紀行及銀行證券部門的銷售。為擴
大客戶群，本集團著力將客戶群擴展至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公司及保
險公司。

本集團亦通過舉辦研討會及定期參加展覽會進行市場推廣活動，接觸
新客戶及潛在客戶以擴展其客戶群。自二零一九年以來，本集團積極舉
辦現場及綱上研討會，向經紀行及資產管理公司推廣本集團的新產品及
服務。此外，本集團善用線上平台，積極為客戶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發
展及服務的資訊。本集團定期於Facebook上與業務夥伴進行直播或上載
Facebook影片，收到許多對本集團新產品及服務感興趣的客戶的滿意反
饋和回應。本集團將繼續向市場推廣已有名氣的監管科技解決方案「FinReg

創新工具」，相信假以時日FinReg將會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27

(iii) 拓展產品基礎

為了增強本集團的競爭力，本集團亦已投入資源以改善及提升FinReg。
FinReg可在處理與證券交易活動有關的風險管理和遵守監管規則方面
協助客戶實現自動化和提高效率。本集團已成功拓展客戶群，就實施
FinReg與來自多家大型經紀公司的若干新客戶及現有客戶訂立合約。整
體而言，FinReg的銷售顯著增加，為本集團帶來積極成果。同時，本集團
亦與眾多潛在客戶進行密切磋商。

另外，由於金融行業的監管合規事務日趨重要，本集團察覺到監管科技
的市場潛力，並將為開發監管科技投入更多資源，向客戶提供度身訂造
的監管科技解決方案，旨在有效保障金融機構客戶免於風險及避免不合
規情況。

FinReg及其周邊產品系列為高效協助客戶提升業務表現而更全面的自
動化平台。系統具備若干新型先進功能，包括 (i)自動化客戶審查系統
（「FinReg客戶審查系統」），其為綜合技術平台，可有效管理客戶審查政
策及監管合規要求，並支援線上開戶服務；(ii)客戶管理系統，此模塊式
解決方案提供連接多重作業系統的協作平台，用戶能夠善用解決方案中
的各種功能以管理其客戶數據庫，有助加強客戶服務及客戶數據管理； 

(iii)理財系統，其針對理財行業的數據化轉型及日常運作；及 (iv) FinReg 

Check亦提供持續客戶名稱篩查、客戶風險狀況監察及搜索報告存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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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增強媒體推廣平台

為促進本集團的持續產品及服務發展以及新產品的推出，本集團加強媒
體宣傳平台，對本公司的網站進行改版、開設公司的Facebook專頁「abc 

Fintech World」以及分別在Facebook及YouTube頻道上進行直播。本集團
認為，改版後的網站煥然一新，再配合Facebook及YouTube媒體，將為現
有和潛在客戶提供更佳界面和具有競爭力的內容，並能夠與本集團的最
新發展保持一致，以增強和維持其競爭力。本集團已與多位業務夥伴在
其Facebook專頁進行推廣其持續產品及服務之直播。本集團亦致力與各
業務夥伴合作，定期在本公司的Facebook專頁進行推廣其持續產品及服
務之直播。自二零二零年起，本集團已與業務夥伴舉辦十場網上研討會，
包括一間提供完善人工智能驅動解決方案的知名跨國公司；一間廣受歡
迎的網絡會議服務供應商；一間提供風險數據、金融資訊刊物、財經新聞
及數據能力的著名跨國公司；一間發展迅速的優質客制化管治、風險及
合規諮詢公司；以及一間國際審計、稅務及顧問公司。

(2) 提供海外按揭貸款之諮詢服務

鑑於香港海外物業投資者對處理按揭事務（包括取得海外按揭及與物業發展
商訂立購買協議後尋求批准）之穩定需求，本集團展開一項按揭貸款諮詢之
新服務，為香港海外物業投資者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以選用具有銀行貸款
成功批核率高之聲譽的合適按揭方案。為了落實這項新業務，本集團使用現
有已開發之手機應用程式之架構以進一步發展為處理客戶服務的按揭貸款申
請平台。由於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海外物業按揭貸款諮詢服務之銷售進度
有所放緩。然而，本集團繼續透過本公司之Facebook專頁「Canada Mortgage」
推廣其服務。

(3) 提供保養服務

提供保養服務屬直接銷售OCTOSTP的一部份。經客戶直接購買後，客戶需向
本集團支付軟件保養費。倘銷售電腦軟件特許權、軟件租賃及提供相關服務
得以拓展，此分部的表現亦會繼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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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售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

本集團擬透過(i)拓展客戶群及(ii)拓展產品基礎而拓展此分部。詳情載列如下。

(i) 拓展客戶群

本集團過去主要向香港的經紀行及銀行證券部門提供電腦硬件及一般軟
件。憑藉本集團的經驗及資源，本集團已將其客戶群擴展至非金融相關
客戶。此外，本集團與一間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流動及無線領域的領先企
業兼分銷商成為業務夥伴，合力銷售其流動產品，使本集團得以透過電
腦硬件及電子產品賺取更多收益。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簽訂多項電
腦硬件及第三方產品銷售合約，當中包括就提供系統伺服器、備份服務
及網絡安全等服務以及電子產品與多名新招攬的非金融客戶簽訂的合約。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703,000港
元，較上年度同期約125,000港元大幅增加。

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擴增人手，積極通過推廣電話接洽經紀行及
銀行的其他部門。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正就電腦硬件及相關產品銷售
事宜與多名客戶進行磋商。

(ii) 拓展產品基礎

憑藉本集團和業務夥伴的豐富經驗及才智，本集團相信與業務夥伴合作
能為雙方創造協同效益。自二零一九年以來，本集團已與不少於十名新
業務夥伴合作，合力推出多種產品及解決方案，例如雲端服務、網絡安全
解決方案、合規解決方案、資訊科技管理服務、掃描及儲存解決方案、閉
路電視解決方案、流動應用程式設計服務、主動備份解決方案及視像會
議解決方案，有助本集團為客戶提供更多創新業務解決方案。眾多業務
夥伴之中，其中一名為提供風險數據、金融資訊刊物、財經新聞及數據能
力的著名跨國公司。該公司已將其金融資訊解決方案與本集團的FinReg

創新工具整合。此外，本集團與一間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流動及無線領域
的領先企業成為業務夥伴，合力銷售其流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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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金融科技資源服務

本集團認為，金融科技、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及網絡安全在各行業的發展瞬
息萬變，對在相關範疇具有深入知識及經驗的資訊科技人才需求甚殷，故金
融科技資源服務分部具備龐大商機。此外，在目前不明朗的營商環境之下，許
多公司正為擴張業務而舉棋不定，設法減輕經營負擔。因此，本集團按需求為
客戶提供更靈活的人手安排、資訊科技支援及相關諮詢服務，積極為潛在客
戶帶來快捷、靈活及具成本效益的管理方案。

為進一步拓展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分部並擴大客戶群，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收購了創智。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
零二一年一月四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及通函。考慮到以下因素，
收購事項使本集團能夠通過收購一家在該領域具有長期往績並在香港的資訊
科技行業提供借調服務的資訊科技承辦商資源配置公司，從而提升其經營規
模及業務的可持續性：(i)由於創智的主要業務與本集團的其中一項主要業務
一致，故橫向收購將增加本集團在資訊科技借調服務行業的覆蓋面及擴闊其
客戶群；及 (ii)預期資訊科技外包行業將持續擴展，而該行業的人力需求正不
斷增加。

此外，本集團亦與一間招聘代理公司合作，該公司於資訊科技招聘方面具備
豐富經驗，並於資訊科技行業內擁有深入的認識及龐大的應徵者網絡。本集
團與該合作夥伴已制定策略性合作計劃，透過提供一系列服務以滿足客戶對
資訊科技專才的需求。本集團相信其金融科技資源服務能夠獲取雙贏的成果，
使客戶能夠精簡營運，專注核心業務。

本集團預期，對資訊科技專才的需求將持續增長。本集團致力簽訂更多派遣
合約，提高金融科技資源服務分部的收益。本集團將繼續透過 (i)招聘人力資
源專業人士；(ii)與獵頭公司合作；(iii)利用招聘門戶網站及 (iv)參加職業博覽
會等方式以拓展此分部。詳情載列如下。

(i) 招聘人力資源專業人士

本集團已聘請人力資源專員，負責不時物色及發掘資訊科技專才，以依
時向客戶提供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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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獵頭公司合作

本集團已就提供派遣及招聘服務而委託數間招聘機構物色及發掘更多專
才。本集團將繼續與各招聘機構於本公司的Facebook專頁上合作進行直
播，以推廣其服務。

(iii) 招聘門戶網站

本集團亦已開始在知名招聘門戶網站（包括 jobsDB、CTgoodjobs、南華早
報在線、Indeed和LinkedIn等）上刊登招聘廣告，以擴大為客戶提供資訊
科技專才人選的人才庫。

(iv) 參加職業博覽會

本集團亦已開始參加職業博覽會。職業博覽會讓本集團能夠接觸大量求
職者，符合成本效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GEM上市規
則第5.46條至第5.68條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好倉，而
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於有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

本公司所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均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到期。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相關股份之好倉，本公司
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於
有關股份之好倉。

在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之新規定前，本公司不可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
年一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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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聯法團：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相聯法團之相關股份之好倉，本公
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於有關股份之好倉。

債券之好倉

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債券之好倉，而本
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有
關債券之好倉。

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淡倉，而
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
有關股份之淡倉。

相關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本衍生工具之
相關股份之淡倉，而本公司及聯交所亦無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另行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有關股份之淡倉。

債券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債券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
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而須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第7及8分部規定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5.46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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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
益及淡倉。

股份之好倉

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之

百分比

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177,793,941 59.05%

Pacific Eas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公司 16,450,838 5.46%

DGM Trust Corporation（附註） 受託人 公司 194,244,779 64.51%

附註：

DGM Trust Corporation為The City Place Trust之受託人，The City Place Trust全資擁有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其持有本公司59.05%權益）及全資擁有Pacific East Limited（其持有本公司
5.46%權益）。The City Place Trust為全權信託，其受益人包括許教武先生之若干家庭成員，但不包
括許智豪先生或林曉凌女士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許教武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許
智豪先生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許智揚先生之父親。許教武先生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林曉凌女士之
公公。

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根據本公司與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訂
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之有條件認購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日之補充協議補充及修訂）：

1. 本公司向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發行123,529,400股可換股優先股。根
據於行使可換股優先股附帶轉換權時初始轉換價每股新普通股0.17港元，於
可換股優先股附帶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後將配發及發行最多123,529,400股新普
通股。

2. 本公司向Maximiz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發行本金金額29,699,876.20港元為期
五年零利率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根據於行使可換股債券附帶轉換權時初始轉
換價每股新普通股0.17港元，於可換股債券附帶轉換權獲悉數行使後將配發
及發行最多174,705,154股新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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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本衍生工
具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淡倉。

相關股份之淡倉

登記冊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之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獲知任何其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

審核委員會

根據GEM上市規則，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
此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廣生先生、黃劍豪先生及William Keith Jacobsen

先生組成。廖廣生先生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黃劍豪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黃劍豪先生為本年度審
核委員會主席。

列載審核委員會之權力及職責之書面職責範圍乃經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成
立審核委員會之指引」後編製及採納。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亦規定其須檢討本
公司僱員可就財務匯報、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之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的
安排。審核委員會應確保有適當安排，讓本公司可對此等事項作出公平獨立之調
查及採取適當行動，並擔任本公司與外聘核數師之間之主要代表，負責監察二者
之間之關係。審核委員會為董事會與本公司之核數師在本集團審核範圍內之事宜
方面之一道重要橋樑。審核委員會亦檢討財務申報過程，以及本集團內部監控系
統之充足程度及有效性。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審核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本公
司之報告及財務報表，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會議記錄由公司
秘書保存。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並認為該等業績乃按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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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經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
不遜於規定交易準則之操守守則。本公司亦向所有董事作出明確查詢，並無獲悉
有不遵守上述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交易準則及操守守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及確保高標準之企業管治守則。除下文所披露之偏離外，概無董
事獲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會計期間任
何時候，本公司沒有或以往沒有遵守聯交所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訂的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之委任、重選及罷免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及報告守則條文第A.4.3條規定，倘獨
立非執行董事服務年期超過九 (9)年，任何進一步委任該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事宜
須以獨立決議案之形式由股東批准。

廖廣生先生、黃劍豪先生及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已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超過九年。廖先生、黃先生及Jacobsen先生一直展現彼等對本公司事務提
供獨立意見之能力。儘管廖先生、黃先生及 Jacobsen先生已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多年，董事會認為彼等能夠繼續履行其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責，因此推
薦彼等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此外，本公司亦認為廖先生、黃先生及
Jacobsen先生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9條所載之獨立性指引，且根據條款及指引屬
獨立人士。此情況偏離守則條文第A.4.3條之規定。

為遵守守則條文第A.4.3條，進一步委任廖先生、黃先生及Jacobsen先生之事宜已於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並於會上獲股東批准，
而彼等之委任須每年以獨立決議案之形式由股東批准。

財務報告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及報告之守則條文第C.1.2條規定，管
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所有成員提供更新資料，以足夠內容載列有關本公司之表現、
財務狀況及前景之公正及易於理解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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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管理層已於本公司常規董事會會
議上每季向董事會提供更新資料以及以足夠內容載列有關本公司之表現、財務狀
況及前景之季度綜合財務報表（而非提供每月更新資料）。此外，管理層已適時地
向董事會所有成員提供有關本公司表現、財務狀況及前景之任何重大變動之更新
資料並就向董事會匯報之事項提供足夠資料。由管理層編製並已獲董事會審閱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已載列於本公告內。

內部審核功能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5條規定，本集團應
設有內部審核功能。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二零零零
年上市日期以來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考慮到未來業務規模、性質及複雜程度，
本集團認為現行組織架構及管理層可以為本集團提供充分的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

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起成立內部監控委員會。內部監控委員會由本集團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管理團隊組成，負責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之成效。已制定
之控制程序旨在確認、評估、監控及報告四種主要類型之風險，即業務及市場風險、
遵例風險、財務及庫務風險及營運風險。此外，本集團會與外聘核數師進行定期溝
通，以便雙方知悉可能影響對方工作範圍之重大因素。

本集團會每年檢討內部監控系統（涵蓋所有關鍵監控，包括財務、營運及遵例以及
風險管理控制）之成效。於二零二一年年度，檢討乃基於將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按
財務與合規週期評估之框架進行。檢查包括透過觀察及視察（如必要）進行詢問、
討論及驗證。檢討結果將向董事會匯報，並確定需要改善之領域（如有）以及採取
適當措施以管理相關風險。 

其他資料

謹請 閣下垂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之公告所披露有關GEM上市規則第17.26條項下事宜之其他資料。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二十三日，本集團之代表已出席GEM上市委員會之覆核聆訊。截至本公告日期，
本集團尚未收到上市委員會的正式決定書。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
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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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入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許智豪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許智豪先生 （執行董事）
林曉凌女士 （執行董事）
廖廣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劍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Keith JACOBSEN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本公告將於其刊登日期起在GEM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一連登載最少七日
以及於本公司之網頁www.hklistco.com刊登。


